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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的人力资源管理检查表
	序号
	          填写内容

检查项目            
	检查

结果
	依据
	实际情况
	级别

	1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安全生产法》第五条
	
	A

	2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七条
	
	A

	3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管理能力应当经考试合格；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八条
	
	B

	4
	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全面负责。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条
	
	B

	5
	仓库应当确定一名主要领导人为防火负责人，全面负责仓库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第六条
	
	B

	6
	a.特种作业人员应当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b.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应当聘（雇）用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的人员从事相关管理和作业工作，并对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管理。

c. 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作业人员及其相关管理人员统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五条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五条
	
	A

	7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以外的从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安全教育和培训并考核合格；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B

	8
	a.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b.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c.用人单位应当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劳动法》第十五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五十八条
	
	A

	9
	a.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不得安排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b.不得安排女职工经期、怀孕期间、哺乳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c.不得安排女职工在哺乳未满一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d.不得安排孕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从事使用有毒物品的作业。
	
	《劳动法》第七章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第七条
	
	B

	10
	对仓库新职工应当进行仓储业务和消防知识的培训，经考试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仓库防火安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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